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东市监函〔2025〕84号

（A类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
四次会议第 20250129号提案答复的函

刘子濠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动东莞检验检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

（第 20250129号）提案收悉，经综合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意见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扶持当地企业的建议

一是我局于 2025年 2月出台《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）管理办法》，对首次获得 CNAS能力

认可实验室、首次获得 3C指定实验室的东莞本地检测认证机构

或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、30万元奖励，鼓励本地机构和

企业拓展检测认证服务能力；二是联合市发改局开展“领航企

业”遴选，已选出 12家东莞优质检测认证机构成为全市首批“领

航企业”并落实相关扶持政策，下来将进一步完善遴选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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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发动本地机构参评，提高东莞检测认证行业的市场竞争力。

二、关于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的建议

我局无权提高行业准入门槛，主要由于：1.企业收费属于市

场行为，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我局无权对定价标

准进行干预，包括要求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标准；2.根据相关文件

规定，为避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，除根据重点监管事项清

单和问题线索开展的靶向监管以外，日常检查原则上通过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进行，不具备主动开展跨市监督的可行性；

3.市场监管总局已对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

对出具虚假报告的机构由“处三万元罚款”提高至“处十万元

以下罚款”，提高违法成本。

三、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建议

截止 4 月底，市科技局已组织 2 场产学研活动，分别是今

年 2月带领 120 余家企业代表和科研机构负责人赴香港城市大

学（东莞）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以及今年 4月联合寮步镇经济

发展局组织 30余家企业赴湖南大学、中南大学、湘潭大学开展

产学研对接活动。通过举办产学研对接会、重点企业对接、走

访高校院所等系列活动，帮助企业加强技术攻关。下来，市科

技局将继续组织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，搭建企业与高校院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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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平台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攻关。

四、关于共建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议

我局于 2025年 2月出台《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

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）管理办法》，对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

筹建的国家质检中心或者经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批准筹建的省级

质检站等分别给予不超过 3000万元、500万元奖励，大力支持

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目前，东莞全市拥有国家质检中心 8家，

省级质检站 19家，涉及信息技术设备、半导体光源产品、智能

装备等多个重点领域。下来，我局将加快国家电化学储能产品

及系统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广东）等公共服务平台筹建工作，

完善检测服务能力布局，提升对重点领域的服务效能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（你们）对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7月 17日
（联系人：杨志坚，联系电话：23109798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府办督查三室，市发展和改革局、

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。


